昆山市科技创新券实施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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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昆山市“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六年行动计划”实施意见（2015—2020年）》（昆委〔2015〕22号）、《关于推进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财政扶持若干政策》（昆委〔2015〕28号），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的活力，提升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决定试行实施科技创新券（以下简称“创新券”），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创新券是政府为推动本市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规范后补助机制而设计的一种激励措施。
第三条 创新券的使用和管理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遵循公开透明、专款专用的原则。
第四条 创新券资金在市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
第五条 市科技局具体负责创新券的申请、发放、兑现材料受理及评审服务等日常管理工作。市财政局具体负责创新券资金经费预算编制和兑现，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第二章 发放对象、使用范围与形式
第六条 创新券发放对象为在我市注册登记的科技型企业，优先支持纳入“一企一档”服务管理目录中的企业。
第七条 创新券主要用于鼓励企业以“合同研发项目管理”为转化模式，向国内外科研院所、高校、国家大学科技园等有偿预订研发科技成果、转化技术，以及一次性购买科技成果并实施产业化；用于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关键技术攻关等相关科研创新活动；用于支持中小微企业开展向高校、科研院所、相关科技平台购买科技服务。
第八条 创新券实行登记备案制。采用事前申请、事后兑现的方式。
第三章 申请与发放
第九条 市科技局根据《关于推进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财政扶持若干政策》（昆委〔2015〕28号）等政策文件制定当年度创新券申请指南。
第十条 企业根据创新券申请指南向市科技局提出申请，市科技局组织专家对申请项目进行评审论证，根据评审论证结果会同市财政局确定发放名单及创新券额度，由市转型办、科技局、财政局公示后发放。
第四章 兑现程序
第十一条 预订和购买科技成果的创新券：在企业根据预订或购买合同要求支付给对方经费后，由企业凭支付经费的银行转帐凭证、创新成果证明等材料向市科技局提出申请；
科技研发投入的创新券：在科技研发投入项目执行结束后，由企业凭项目验收申请表、项目合同、项目研发工作总结、项目研发技术报告、项目经费决算表等证明材料向市科技局提出申请；
购买科技服务的创新券：在企业根据科技服务合同要求支付给对方经费后，由企业凭支付经费的发票凭证、科技服务成效证明等材料向市科技局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 市转型办、科技局、财政局组织专家对创新券兑现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后印发创新券兑现文件，企业凭文件到市、区（镇）财政局兑现。
第十三条 兑现申请常年受理，全年分两次集中审核。
第五章 监督与评价
第十四条 市财政局依据市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财政扶持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对创新券资助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及绩效评价。
第十五条 对创新券申请兑现材料申报不实，恶意骗取财政资金的，依法追回创新券及已兑现资金。相关企业列入信用“黑名单”，并在三年内不再给予财政各类奖补资金支持。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5年1月1日起试行，由市科技局、财政局负责解释。

